附件
《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条例（草案）》听证会听证报告

听证事由：听证《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条例（草案）》。

听证代表的主要意见及理由

参加本次听证会的听证代表共17人，其中特邀参会代表2人，均对条例起草予以了充分肯定，并从9个方面提出20条意见建议：

（一）立法目的及依据方面：认为立法目的表述仍需斟酌修改、依据要增加的建议2条，理由：考虑条例的长期适用性及环境保护法对该项工作的重要性；

（二）条例的名词定义方面：认为对古树群的定义需增加株数限定的建议有1条，理由：没有数量标注会让古树群的概念模糊；

（三）管护及日常养护经费方面：认为需要细化财政预算项目的建议1条，理由：资金预算保障来强化保护管理工可操作性；建议在条例中明确具体管护金额的建议1条，理由：明确管护经费和养护补助金额便于基层工作的开展；

（四）加强条例宣传、普法及执法方面：加强宣传、普法及执法力度的建议2条，理由：便于条例执行和实施，使基层管理有法可依；

（五）加强古树名木管护、落实养护责任制、强化基层培训等方面：希望明确部门责任片区划分的建议1条，理由：避免出现管护漏洞；加强对一线管护人员培训的建议1条，理由：提高基层一线管护人员管理水平；增加死亡古树名木管理处置的建议1条，理由：提高条例的可操作性；

（六）加强对古树名木科研、挖掘文化价值内涵及后备资源调查方面：加大对古树名木科学研究、挖掘文化价值的建议1条，理由：古树名木具有较高的保护及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加大对古树名木后续资源调查和保护的建议1条，理由：增加资源数量，更好的保护我州古树名木；

（七）立法技术要求用词准确性方面：条例文本文字性修改建议5条，理由：根据立法技术要求和法律规范用语，应准确条例用词用语。
（八）禁止性行为及法律追责方面：细化条例禁止性行为，明确处罚力度的建议2条，理由：提高条例可操作性。
（九）其他内容方面：对条例中的专业名词在条例之后增加名词解释的建议1条，理由：便于对公众对专业名词的理解。
决策发言人的主要意见及理由

针对听证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决策发言人进行了准确的答辩和解释，并表示愿意虚心接受每位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将根据条例的需要积极采纳修改，需要在今后工作中落实细化的意见建议则在今后工作中逐步落实细化，对于不符合立法技术标准无法采纳的修改建议，暂时不予修改。

听证会评议情况和听证意见、建议的采纳情况

（一）听证会评议情况

《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条例（草案）》立法听证会应到会听证代表15人，经核实到会15人；应到利害关系人和社会普通公众代表人数5人，经核实到会5人，符合《迪庆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实施办法》第十四条：“听证代表人数根据听证事项确定，但不得少于15人，听证会应当在有2/3以上听证代表出席时方可举行；其中重大决策事项涉及到的利害关系人和社会普通公众代表人数不得少于听证代表人数的1/3。”的规定。会上，对《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条例（草案）》的起草情况作了说明，由于代表们会前准备充分，在听取陈述和起草说明时认真细致，会中均认真负责的态度，针对自己熟悉和感兴趣的方面对条例（草案）起草情况进行了质询和互动交流，发言踊跃、讨论热烈、观点鲜明，对《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条例（草案）》的必要性、可行性、操作性、立法依据及其中的不足方面，进行了较好的辩论和分析，充分阐述了各自的意见和观点，提出了许多可采纳、有参考价值的建设性意见建议。决策发言人根据会议程序和要求，对部分问题和建议，现场能解答的进行了解答拍板，不能拍板的也作了认真记录，以备会后论证。

（二）听证意见、建议的采纳情况
听证会上将“完善立法目的、细化条例禁止性行为、细化明确预算项目、明确死亡古树名木管理及处置、明确古树名木管护责任、条例规范用语修改”等6个方面的意见建议纳入了本次条例修改。“加强宣传普法力度、加大古树名木科学研究和文化挖掘、加强技术培训、加大后续资源调查保护、加大执法力度，将日常管理纳入条例、补充古树名木名词解释内容”等6个方面的意见建议将在后续工作中逐步细化落实。“增加条例立法依据、明确管护资金具体金额”等2个方面的意见建议，鉴于立法技术规定及立法规范，暂不予采纳，未纳入此次修改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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